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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声乐、舞蹈、器乐、戏剧曲艺比赛的通知
各区、县（市）教育局（社发局）、文化局、团委、直属学校：

为进一步推动我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充分展现我市中小学艺术教育成果和广大中小学生艺术表演才力，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和艺术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协调发展，市中小学生艺术节组委会决定在2010年杭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期间举办声乐、舞蹈、器乐和戏剧曲艺专场比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赛节目要求

参赛节目要求内容健康向上、格调高雅，能充分展示我市中小学生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和较高的审美追求，能反映中小学生生活，符合中小学生身心特点。

二、专场比赛形式
1. 声乐比赛设合唱、组唱、组合、表演唱、重唱、独唱等。
合唱每队人数为40—60人。参赛曲目自选一首，演唱时间不超过5分钟，伴奏一律使用钢琴（不得使用伴奏带），指挥应为同一学校师生。
组合、表演唱、重唱、独唱参赛曲目可各自选一首，演唱时间不超过4分钟，伴奏可用CD；组唱参赛人数不少于10人，表演唱人数不超过16人，组合、重唱人数为2—8人。
2. 器乐比赛设合奏、齐奏、重奏、协奏、独奏。
合奏、齐奏演奏曲目可自选一首乐曲，演奏时间不超过6分钟，合奏人数不少于20人，齐奏人数不少于8人。重奏、协奏、独奏演奏曲目可自选一首乐曲，演奏时间不超过5分钟。 
3. 舞蹈比赛设舞台表演舞蹈和广场舞。
舞台表演舞蹈分设群舞和三人舞、双人舞、独舞。群舞参赛人数须10人以上。表演时间不超过6分钟，伴奏一律用CD。拉丁舞须编排成具有表演形式。
广场舞分设广场团体舞（中学生）和广场集体舞（小学生）。广场团体舞参赛人数为24—40人，男女不限。广场集体舞参赛人数为24-32人，男女人数须各50%。舞蹈形式可以自选（不含健美操、韵律操）。服装须美观大方，适合中小学生特点。伴奏一律用CD，表演时间不超过5分钟。 
4. 戏剧比赛含话剧、音乐剧、小品等；曲艺比赛含相声、说唱、快板及戏曲演唱等。戏剧表演时间不超过12分钟，曲艺表演时间不超过5分钟。参赛演员须同一学校学生。形式现场表演，台词不得事先录制。
三、参赛节目申报
各区、县（市）在声乐、舞蹈、器乐三大类比赛中，每一类可选报5个节目，其中中学组不少于2个；戏剧曲艺类可选报3个节目，其中中学组不少于1个。每一类节目必须有2个以上为5人以上的集体节目。
萧山区可增报4个节目，余杭区、富阳市可增报2个节目。增报节目须50%为集体节目。增报节目可评奖，但不列入区、县（市）集体优胜奖计分。

直属学校在声乐、舞蹈、器乐和戏剧（曲艺）四大类中可共报5个节目，每类不超过2个，集体节目不少于总数的50%。杭州市中小学生艺术团高中分团所在直属中学可增报1个节目。参赛须以学校为单位。直属学校上报的参赛节目将进行预赛选拔。

节目申报工作在9月初进行，有关直属学校预赛选拔工作和市艺术节各专场比赛具体事项另行通知。
四、评比与奖励

各类专场比赛，将根据节目申报情况进行设组（小学组、中学组或初中组、高中组），并分别评出表演一、二、三等和优秀奖。为鼓励学校创作反映中小学生生活、富有时代感的节目，市艺术节将设立创作奖。属创作节目的需事先申报，填写表格并提供有关材料。对获集体节目表演一等奖的指导教师授予优秀指导教师奖。
参赛节目如在表演时间、参赛人数等方面不符合上述规定，都将酌情扣分，请各参赛学校（单位）严格按照要求，编排参赛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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